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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毒品濫用問題之探討 
 

一、前  言 
    隨著周圍環境的遽烈變遷和生活步調的加速，人們的信仰、習慣與價值觀

都需要重新調整和適應。許多毒品成癮者藉著毒品來逃避那些日常生活上無法

克服的挫折；或減輕他們的憂慮、緊張和情感上的不愉快；或暫時滿足他們在

生活環境上未能達到的需求(1-4)。且人們的經濟比以往來得寬裕，更能承擔毒

品的花費。這為毒品濫用的主客觀環境提供了存在的空間。行政院衛生署編印

之防制安非他命濫用宣導教育手冊(5)亦指出：許多卡車司機、運動員及學生認

為安非他命具有消除疲勞、興奮情緒和高度提神的效果，因而濫用毒品。此外，

有許多人用安非他命來控制飲食、減輕體重及治療抑鬱，這使得他們會不知不

覺地產生習慣性的上癮。而在青少年的社交文化中，常錯誤地認為使用「毒品」

似乎是一種時尚。知道毒品者不僅較易為同儕輩所接納，且使用過毒品者往往

被認為是團體的領袖(6)。 
    依法務部統計處發佈的毒品查緝資料(7)來看，民國 81 年緝獲的毒品總重

量，煙毒(包括海洛英、嗎啡、大麻等)為 474.96 公斤，安非他命為l , 42 1.34 公

斤，民國 82 年煙毒為 1 , 1 13.91 公斤，安非他命為 3 , 357.24 公斤，分別增

加了 1 34.53 ％和 136.20 ％。而在因吸毒而遭起訴的人數方面，民國 81 年為

45 , 636 人，民國 82 年為 56 , 357 人，其增加率為 23.49 ％。這些數據顯示

出毒品氾濫的嚴重程度。為了偵測毒品濫用的趨勢、毒品濫用的區域分佈情形

和評估毒品濫用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仿效美國藥物濫用監視系統(Drug Abuse 
Warning Network , DAWN)(8)的模式在臺灣各地區的醫療院所大規模地收集毒

品濫用的資料，如吸毒者的社會、經濟及教育背景，毒品濫用的種類、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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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量等，進行毒品濫用問題的流行病學調查。期能以我們調查的結果做為政府

擬訂「防毒、反毒」政策的參考。 
二、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先將台灣地區分北、中、南、東四個調查區域，而後在這些調查區

域內選擇二十家醫療院所(表一)做為收集毒品濫用資料的對象。自民國 82 年

1 月份起到民國 83 年 3 月止，各醫療院所的專責人員除以結構式問卷記錄因

毒品濫用求診病人的資料，並且在每個月 10 日前將這些問卷送達衛生署預防

醫學研究所流行病學訓練班。接著以 EPI－INFO 軟體將資料輸入電腦，並以

此軟體暨 SAS 軟體來統計和分析它們。由問卷內各欄記載的資料，我們分別

計算其人數、相關百分比或平均值，以為描述毒品濫用情形的依據。此外，我

們對問卷所提供的資料做多變項的交叉分析，其相對應的統計分析方法，如卡

方檢定等，亦被採用。 
在研究裡，我們將毒品濫用定義為：「為了非醫療目的，或未經醫師處方的情

況 下 ， 習 慣 性 地 使 用 麻 醉 藥 品 或 影 響 中 樞 神 經 作 用 的 物 質 。 」 。         
三、結   果 
    於研究期間內，共計收集了 2 , 294 位毒品濫用者的資料。他們的來源，

依其發生的年度、月別和醫療院所，分別列於表一。在毒品濫用者的人口學背

景方面，男性佔 85.9 % ，女性則佔 14.1 ％。兩性的性別比率為 6 對 1 。而

在年齡的分佈方面，男性毒品濫用者平均年齡為 29 歲，女性則為 25 歲。於

統計上，男性的年齡平均來得比女性高(P 值＜0.01)。 
    我們將問卷內各欄資料統計和分析的結果摘要於表二。由本表看來：大部

份的毒品濫用者都沒有結婚(男性為 59.5 % ，女性為 57.3 %)。而在已婚或同

居的毒品濫用者中，男性有 34.2 % ，女性則有 33.7 ％。只有一小部份的毒品

濫用者是離婚或分居者，其比率分別為：男性，6.3 % ，女性，9.0 ％。假如

家庭的功能對是否濫用毒品有影響，上述的結果顯示了毒品濫用者較缺乏家庭

的支持。然而，男女毒品濫用者在婚姻的背景方面並沒有顯現出統計上的差異

(P 值＞0.05)。 
    以毒品濫用者的教育程度來看，9.6 ％的男性毒品濫用者，13.4 ％的女性

毒品濫用者僅有小學的教育程度。而近半數的毒品濫用者具備國中的教育程

度，男性是 48.8 % ，女性是 49 , 4 ％。39.1 ％的男性毒品濫用者及 35.5 % 的



第十二卷第六期                                       疫情報導 165 

 

男女毒品濫用者在其教育程

這些百分比突顯了職業背景與

就較已婚者之母群小，是否表示婚姻失敗無關藥物

力薄弱，只

層

女性則有高中程度的教育背景。極少部份的毒品濫用者擁有大專或大專以上的

教育程度，其男女百分比分別是 2.5 ％和 1.7 ％。

度方面也未顯示出統計上的差異(P 值＞0.05)。 
    再以毒品濫用者的職業背景來說，大部份毒品濫用者沒有工作。其中，男

性有 36.1 % ，女性有 51.4 ％。而毒品濫用者屬於勞工階層者中，男性佔 25.8 
% ，女性佔 18 .0 ％；為白領階層者中，男性有 14.8 % ，女性有 6.7 ％。只

有一小部分的毒品濫用者是學生，男性有 2.8 % ，女性有 1.5 ％。另外，有超

過 20 ％的男女毒品濫用者，其職業分類不詳。

毒品濫用在統計上的高關聯性(P 值＜0.01)。 
    若以毒品濫用者的職業和婚姻情形來論，我們發現大部份無工作或身為勞

工的毒品濫用者沒有結婚。而且，在各職業類別中，離婚或分居一直保持著相

當低的比例，不過離婚者本

濫用，有待進一步研究。 
    毒品濫用者使用最多的前三位毒品種類依序是海洛因(男：56.7 % 女：56.3 
%)，安非他命(男：36.1 %，女：36.8 %)和嗎啡(男：5.6 % 女：6.3 %)。極少

數(男：1.6 % ，女：0.6 %)的毒品濫用者使用強力膠。而在這些毒品濫用者中，

有 7 ％的人使用海洛因也使用安非他命。毒品濫用者的性別和教育程度並未

影響他們吸食的毒品種類(P 值大於 0.05)。再以毒品濫用者的年齡來分析毒品

濫用的種類，年紀輕者常選擇使用安非他命，而年紀較長者則偏好於使用海洛

因。這可解釋為，相較於年長者而言，年紀輕者社交圈小，且經濟

能消費便宜的安非他命而無法負擔價值較昂貴的海洛因或嗎啡。 
    若以毒品濫用者的婚姻狀況來看他們濫用的毒品種類，單身的毒品濫用者

主要使用安非他命和海洛因，而非單身的毒品濫用者則以使用海洛因為主。若

以職業的類別來探討毒品濫用者使用的毒品種類，白領階層者多使用海洛因，

學生多使用安非他命，而無工作者和勞工階層則以使用安非他命和海洛因為

主。這再次證實了經濟能力與毒品濫用種類間的關係。也就是說，有錢的白領

階 使用海洛因，相對地，貧窮的勞工和學生階層則偏向便用安非他命。  
 當進一步地分析毒品吸食的途徑時，我們發現，吸入(男，72.7 % , 女：

68.0 %)為最常採用的方法，其次依序為注射(男：4.6 % ，女：37.6 %)、口服(男：

2.4 % , 女：5.8 %)和嗅入(男：0.3 % ，女：0.6 %)。除強力膠採用吸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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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洛因、嗎 濫用者的

性別、婚姻狀態、教育

啡和安非他命也都以吸入和注射為主要的吸食方式。毒品

程度和職業背景均不會影響 
表一  國內二十家醫療院所毒品濫用報告單份數統計表 

(民國 82 年 l 月至 83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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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臺灣地區毒品濫用問題問卷調查的結果 

(民國 82 年 1 月至民國 83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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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途徑使用毒品，而年長者比較喜歡採用注射方式。 

份的毒品濫用者是從其家人或親戚中得到毒品

佔 5.8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發現有 8 個毒品濫用者

論 

景與使用毒品的種類和方式有關。舉例而言，

方式。性別和教育程度不會影

患者選擇吸食毒品的方式(個別的 P 值皆大於 0.05)。此外，年輕毒品濫用者比

較喜歡以吸

    在取得毒品的途徑方面，有 50.3 ％的男性濫用者和 51.9 ％的女性濫用者

是從朋友或同儕中獲得。其次，44.8 ％的男性濫用者在街頭購得毒品。相對

地，女性則為 36.9 ％。極少部

(男性佔 1.4 % ，女性

是由醫師處取得藥品轉為其所需。其原因，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再以使用毒品的頻率來分析，至少 60 ％的男女毒品濫用者每星期至少使

用毒品 7 次以上；10 ％的男性濫用者和 7 ％的女性濫用者，每星期使用毒品

6 至 7 次；大約 8 ％的男女毒品濫用者每星期使用毒品 4 至 5 次；13 ％左

右的男女毒品濫用者每星期使用毒品 2 至 3 次；6 ％的男女毒品濫用者則每

星期使用毒品不超過 2 次。當濫用者沈癮於海洛因或安非他命時，他們使用

毒品的次數常多於使用其他種類的毒品。 
    最後，有 89 ％的毒品濫用者因為吸食毒品產生不適的症狀而到醫療院所

就診；5 ％的毒品濫用者是經由他們的家人和親戚陪同去就診的；4 ％的毒品

濫用者則是因為販售毒品被警方緝獲的。 
四、結 
    我們收集的資料顯示，男性毒品濫用者比女性多。其人數之比率，男性為

女性的 6 倍。毒品濫用者的年齡範圍主要分布在 20 歲到 40 歲之間，男性年

齡平均比女性高。多數的毒品濫用者為單身者、或無固定工作者、或僅有國小

國中的教育程度。相對而言，職業屬白領階層或擁有高學歷背景者，較不會濫

用毒品。 
    最常被濫用的三種毒品，依使用頻率的多寡分別為：海洛因、安非他命和

嗎啡。年齡、婚姻狀態和職業背

年輕或單身者傾向使用安非他命和海洛因，而年長或非單身者則以海洛因為消

費對象。白領階層者主要使用海洛因，而勞工階層和無工作者則喜歡使用安非

他命或海洛因。這些發現問接地表現了經濟能力與毒品濫用問題的關聯性。此

外，在毒品使用方式上，吸入和注射是使用毒品的主要方法。年輕毒品濫用者

比較喜歡吸入法，而年長毒品濫用者則偏好注射

嚮毒品使用的種類和方式。 
    毒品濫用者主要經由朋友或同儕取得毒品，其次是從街頭購得毒品，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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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至於每星期使用毒品的頻率則依使用

    我們的資料主要來自台北市立療養院、草屯療養院及高雄凱旋醫院。這些

制勒戒的煙毒犯及一些真正想勒戒毒品

醫療院所治療的毒

則是在不得已的情況下(如毒品濫用過量引發之副作用)就醫。當今

非法施用化學合成類麻醉
(9-10)

不僅不願留下任何紀錄，更有使用假名字

增加資料收集的困難度，也使得收集資料的信度降低

員的配合

就是

建議增加填報每份問卷的

參考。 

室

科和急診室)的醫師及護士加強宣導，使其

之意義和重要性。 
為評估各醫院毒品濫用的通報率，奠定未來通報系統的良好基礎，我們建

部份的毒品，是從其家人或親戚中取

的毒品種類而定，使用海洛因或安非他命者，其使用的次數常多於使用其他類

的毒品。 
    絕大多數的毒品濫用者尋求勒戒的意願不高，他們到醫療院所就診是因為

吸食毒品後產生的不適症狀使然。少數的毒品濫用者則是被他們的家人、親戚

或警方送去醫療院所治療的。 
五、研究限制及建議 

醫療院所多是收容司法機關移送來強

的自費患者，他們的資料收集比較容易和完整。但前往其它

品濫用者，

的法律規定：非法施用毒品或鴉片者處三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非法施用

麻煙或抵癮物品者，處一年以上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藥品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金 。這些毒品濫用者怕

被處罰，以致都有很強的防衛機轉，

及假資料者。當醫師或護士問及敏感的話題時，他們的反應動作強烈(很兇)，
使醫師或護士心生畏懼，

不少。 
    本研究無法強制醫護人員在發現毒品濫用者時必須填寫報告單。若醫護人

意願不高，則所得到的毒品濫用者人數恐有低估之虞。另外，毒品濫

用者填寫的問卷係採用不記名的方式，因此所收集的資料可能會重複，也

說毒品濫用的人數可能意謂著人次數，而非代表濫用毒品的真實人數。為鼓勵

醫護人員填報的意願和顧及填寫報告單的不易，我們

報酬。對於填報率為零的醫院，應不定時間地前往該醫院查閱其病患處理的紀

錄，以為評估該醫院的

    各醫療院所負責收集毒品濫用資料的單位不盡相同，且作法互異，有的是

精神科，有的是藥局，有的則是秘書室。為統一事權，宜規定由醫院院長秘書

負責協調和收集個案報告單，使負責的層次提高。另外，對各醫院負責人、

其是精神承辦人員及院內各科室(尤
系統了解實施毒品濫用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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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各醫院病歷室提供每月毒品濫用者的數字，以與本通報系統的數目相互參

考。目前健保對毒品濫用患者不與給付，若要以病歷之途徑來取得毒品濫用的

資料，可能會有低估的狀況發生。 
    最後，針對本研究的發現，我們建議對年輕者(如學生)、勞工者和無固定

工作者提供再教育及職業訓練，以輔導他們就學與就業。增進毒品濫用者對毒

品的認識及減少對毒品的依賴。對社會大眾進行防毒和反毒的宣傳活動，增進

民眾對毒品的認識及減少對毒品的依賴”儘速成立一個有效率、有組織的毒品

濫用偵測系統，以提早知道毒品使用的種類、數量和趨勢。 

報告單位：行政院衛生署醫政處、藥政處、麻醉藥品經理處、預防醫學研究所 

撰稿者：虞順光、江大雄、陳國東 
        (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流行病學訓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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